
市民斥美政客恐嚇法官損法治

▲有市民日前前往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譴責美國政客抹黑香港國
安法和特區司法制度。 掃一掃

有片睇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日前
發表所謂 「報告」 ，抹黑香港國安法
和香港特區司法制度，叫囂制裁香港
特區法官。特區社會各界連日來強烈
反對，同聲譴責。有立法會議員及市
民團體表示，堅定支持特區司法機關
和司法人員依法履職，香港司法獨立
決不允許美國政客干涉。

香港司法獨立不容干涉
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沛良表示，香

港國安法既令香港社會恢復安全穩
定，也為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
力支持；法官依法履職盡責，維護國
家安全和香港法治權威，這符合全體
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法官根據基本

法及國安法等法律，對涉嫌危害國家
安全的犯罪行為獨立行使審判權，是
天經地義，有法可依的。特區法官嚴
格依據法律原則，維持司法公義不容
美國政客置喙。報告提出的所謂制裁
措施更是完全無理，企圖混淆視聽，
肆意抹黑香港國安法和特區司法制
度，美國政客此舉才是真正損害香港
司法獨立和法治。

商界（第三）議員嚴剛指出，香
港特區的社會現實充分表明，自國安
法實施以來，整個社會由亂到治、由
治及興，法治重新彰顯，營商環境不
斷改善，香港居民的權利自由得到更
好保障。香港國安法的有效實施，讓
香港特區納入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
體系，用法律的準繩束縛了美國政客

的骯髒手腳，因此，他們視香港國安
法為 「眼中釘」 「肉中刺」 ，眼見無
法染指破壞香港特區的有關執法、檢
控和審判工作，便伸出無恥黑手威脅
恐嚇香港法官，其根本用意就在於破
壞動搖香港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
的法治根基。

香港漁民代表日前前往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譴責美國政客抹黑香港國
安法和特區司法制度。他們指出，美
國政客近日再舉行所謂 「聽證會」 並
炮製所謂 「報告」 ，行為明顯是 「新
瓶舊酒」 ，旨在抹黑香港國安法，以
及干預香港特區司法制度，以此製造
事端。他們強調，香港特區司法獨立
決不允許美政客干涉，會堅定支持特
區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公平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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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早前在有關案件中被控一項串謀發布煽
動刊物罪，以及多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Owen並不擁有香港本地全面執業
資格，高等法院去年允許其通過 「專案認許」 方式
來港為黎智英辯護。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年底就香
港國安法作出解釋，說明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
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應當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
證明書。

海外律師須獲特首證明書
黎智英今年先後兩次入稟高院，要求法庭宣告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影響法庭批准他聘用英國御
用大律師Owen的決定，另就特區國安委和入境處
處長有關決定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昨日駁回兩
項申請。

就第一項申請，判詞稱，儘管全國人大常委會

釋法和香港國安法具有同等效力，但並不會引致任
何一個認許判決失效、或將其推翻或否決的後果，
然而它對認許判決的主體事宜適用。因此有關情況
現在取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香港特區國安委
和入境處處長的決定。

就第二項申請，判詞指出，申請人依賴普通
法下的越權原則是完全錯誤。根據香港國安法第
十四條，特區法院對香港特區國安委的工作沒有
司法管轄權，香港特區國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覆
核。

Owen參與黎案可構成國安風險
此外，法庭認為特區國安委的決定正正在香港

國安法第十四條規定的國安委權力範圍之內，入境
處處長必須嚴格準確地執行香港特區國安委的決
定。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規定，特區國安委的
工作信息不予公開。然而，為協助法庭作出裁定，
入境處處長獲例外授權向法庭轉述特區國安委決
定，即：擬由Owen在有關案件中代表黎智英一事
涉及國家安全，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風險，並有違國
家安全利益；及特區國安委建議入境處處長，若收
到Owen在有關案件中擬代表黎智英而提出要求獲
准兼任工作的新的申請，應基於其上述判斷而予以
拒絕。

判詞又補充說，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列明的特
區國安委職能，均是體制上法院職能範圍以外事
宜。法院並無相關培訓或專業知識，供其在行使司
法職能時處理這些事宜。第十四條將其從法院的司
法管轄權中摒除，實屬合乎邏輯。

黎智英被控多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一案已排期於9月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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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早前入稟高院，要求律政司宣布全國人大釋法不影
響其聘外國律師Tim Owen，高院昨日駁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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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萱曾在facebook轉載白宮聯署帖文，要求美國國會盡快推出
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黃文萱等9名公民黨執委公開表態，支持反中亂港的 「18區民主派
聯絡會議」 反對香港國安法，聲稱香港國安法把香港推向 「萬劫不復
的深淵」 。有關人等亦一再煽惑市民上街反香港國安法。

黃文萱在其議辦反轉掛起、文字清晰可辨、寫有 「港獨」 口號的
旗幟，並在附近當眼處擺放多種攬炒派文宣。當時警方曾介入事件，
要求黃文萱除去有關旗幟，惟黃文萱拒絕。她事後在facebook 「戴頭
盔」 稱自己 「忠誠擁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同時貼出黑
暴公仔的相片。

黃文萱曾在facebook稱，將在議員辦事處搞印揮春的活動，提供
包括 「港獨」 口號的印章，讓市民印製 「揮春」 ，借機鼓吹 「港獨」
信息。又呼籲市民到其議辦領取多款 「賀年」 文宣，包括有黑暴字句
的利是封等。

黃文萱此前多次利用區議員身份發表不當言論，她曾在facebook
發表以區議員辦事處為抬頭的公告，將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堂發出有關
維修堂區中心籌款的通告改寫成要交代播 「獨」 的 「走勢」 ，並呼籲
「成年人」 要向 「年輕人」 看齊，守護 「自由和公義」 云云，而有關
公告的 「印章」 包括沙田區區議會的字眼。

黃文萱宣布退出公民黨，並表明不會宣誓。

黃文萱辭任區議員。
黃文萱創辦的 「獵人書店」 自2022年5月進駐深水埗，除透過出

售反政府或抗爭意識書籍及文宣繼續進行軟對抗，更頻頻舉辦活動凝
聚支持者。大部分活動均要求參加者支付50至100元活動費用，以增
加書店收入來源。

法官判詞要點

•在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下，特區法院的

司法管轄權由基本法及香港特區法例規

定。

•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列明的特區國安委

職能，均是體制上法院職能範圍以外事

宜。法院並無相關培訓或專業知識，供

其在行使司法職能時處理這些事宜。

•特區法院對特區國安委的工作沒有司法

管轄權，特區國安委的決定亦不受司法

覆核。

•案件中特區國安委的決定及入境處處長

的決定兩者均沒有超越香港國安法第十

四條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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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昨日在判詞中
有力地駁回了黎智英司法

覆核申請，多位政界人士及市民紛紛點讚，
認為這是一次標誌性的裁決，法官貫徹香港
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及全國人大的釋法原則，
依法履職，堅定維護了國家安全。

「黎智英無謂垂死掙扎！做得出，始
終要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
示，黎智英多年來充當外國代理人，亦是
2019年黑暴幕前幕後的亂港黑手，惡行罄
竹難書，證據確鑿。今次高院依法作出標
誌性的裁決，有效防範及制止可能引發國
家安全風險的行為，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廣西社團總
會會長文穎怡發表評論文章表示，美國反
華政客近日炮製所謂 「報告」 ，肆意抹黑
香港國安法和特區司法制度，更點名威脅
香港法官。高等法院昨日駁回黎智英的司
法覆核申請，而頒布書面判詞的法官，正
是在美國制裁名單上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潘兆初。她指出，面對美西方反華勢力對
香港法官的無理打壓，香港市民必須團結
一心，敢於鬥爭，支持全體司法人員繼續
以無畏無懼、不偏不倚的精神履行司法職
責，全面準確，不折不扣實施香港國安
法，加強他們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和信
心。

網上還有評論指出，上訴庭昨日在判
詞中有力地駁回了黎智英申請，明確指出
黎智英一方所提的越權原則完全錯誤。廣
大市民因毋須再擔憂黎智英延聘海外大狀
所帶來的洩露國家機密風險而放下心頭大
石，同時對法官無懼外國勢力指名道姓的
恫嚇制裁，依法履行職責，貫徹香港國安
法的立法原意及全國人大的釋法原則，堅
定捍衛國家安全而拍手稱好！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前
公民黨沙田區區議員黃文萱自黑暴以來
與公民黨及其他反中亂港分子蛇鼠一
窩，公然在社區鼓吹暴力、無視香港國
安法，挑戰法紀。其反中亂港惡行早已
為人所共知，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仍不
知悔改，辭去區議員後開設 「獵人書
店」 ，透過出售反政府或抗爭意識書籍
繼續軟對抗，並頻頻舉辦活動，當中更
有不少向參加者收取費用，凝聚支持者
同時亦積極 「吸金」 。

黃文萱在民主派非法「初選」案中，
曾提供自己的區議員辦事處作為票站。
在相關被告被依法拘留後，黃更在社交
媒體呼籲支持者寫信支持一眾被告。黃
辭去區議員職務後，開設 「獵人書店」
進駐深水埗，以書店滲透社區，繼續以
軟對抗宣揚反中亂港思想，並頻頻舉辦
活動，企圖延續抗爭建立收入來源。

涉無牌搞娛樂活動「吸金」
書店經常藉着不同社會議題，邀請

不同背景的反對派人士進行專題演講，
甚至與其他反政府商店合作舉辦展覽或
電影放映會，大部分均要求參加者支付
50至100元活動費，以增加書店收入來

源。然而書店本身及相關活動場所一直
從未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涉嫌違反
相關法例。

2023年5月1日， 「獵人書店」 舉辦
「碼頭工潮／傳媒與工會發展分享

會」 ，由反政府媒體《誌》主編關震
海，以及職工盟前幹事麥德正主講。活
動美其名為分享會，實際上收取參加者
50元報名費為書店增加收入，並提供場
地予關及麥污衊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令工
會解散，並呼籲現場人士關注勞權，企
圖延續以組織工運為包裝的反政府圖
謀。

最近書店在其社交媒體發文，表示
即將在5月20日為電影《尚未完場》舉
行收費放映會及導演分享會，參加費用
為每人100元。然而主辦方故作
神秘表示活動地點只有
在成功報名後再個別通
知，明顯因為知道自己
未有為活動申請
牌照，極有可能
違反法例。

書店又
涉嫌炒作囚
權煽動反政

府情緒。2023年4月，與反對派關注囚
權組織 「候鳥」 合作，推出書券計劃，
接受捐款為在囚人士在該書店代購書
籍，一方面為書店增加營業額 「吸
金」 ，另一方面又可以提供反政府書籍
為在囚人士繼續 「洗腦」 。

此外，該書店更售賣多本抹黑中央
政府，不利國安的書籍，包括反政府書
籍、影射抹黑國家領導人，或反政府媒
體出版美化2019年黑暴書籍。

▲《大公報》2020年曾報道時任區
議員的黃文萱，在議辦掛 「獨」旗
及擺黑暴宣傳品，涉違國安法。

社會反應


